
检察机关如何

促进涉外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

治和涉外法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

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立法， 统筹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以良法促进发展、 保

障善治”。

对于如何开展涉外法治建设， 从检察机关履

职上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期圆桌论法就围绕这

一话题展开。

当前主要集中

在传统刑事领域

姜伟： 对于检察机关开

展涉外法治建设的未来发

展，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 一是加强涉外法治

建设研究， 推动完善涉外法

律法规体系， 夯实涉外法治

基础； 二是聚焦“一带一

路” 法律服务需求， 与职能

部门合作， 共同加强与“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司法合

作， 切实为海外中资企业和

我国公民提供精准的检察服

务； 三是完善司法协助工作

机制， 加大适用国际司法协

助条约办案的力度， 提高国

际司法协助工作质效。

陆川： 对于涉外法治的

未来发展， 一是要持续跟踪

关注国际协定对于我国司法

制度、 规则的重要影响以及

相关领域保护重点的变化。

以知识产权领域为例， 从实

体到程序、 从静态的保

护范围到动态的执法

司 法 机 制 ，

CPTPP （ 全 面

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

定 ） 均呈现

出全面、 高

标准的知

识产权保

护 特 点 ，

检察机关

需要前瞻

性作出预

判。 二是

持续深入

全链条保

护， 加大

涉外综合法治供给。 以上海

为例， 在落实上海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方案 7.0 版、 全面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

进自贸区制度型开放、 贯彻

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纲要的过

程中， 检察机关应继续加大

涉外法治服务供给， 主动与

产业园、示范区、行业协会、

服务机构对接， 关注涉外主

体的法治需求， 能动履行检

察职能， 服务引导中外企业

依法维权、 推进科创成果转

化和开展合规风险防范。

张心恬： 从办案机制来

讲， 在内部， 检察机关应当

建立办案、 外事、 宣传等部

门联合分析研判机制， 对涉

外案件进行整合、 分析和研

判， 加强向上级检察机关的

请示报告， 形成办案合力，

实现工作协调； 在外部， 检

察机关应当积极融入涉外法

治大协同格局， 与法院、 公

安、 司法行政等单位共建协

调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

系， 积极参与推动完善涉外

法治工作机制， 努力提升检

察环节涉外执法司法效能，

强化工作合力。

从配套举措来讲， 涉及

人才培养、 理论研究和法治

宣传三方面内容： 一是要加

强涉外检察人才培养； 二是

要加强检察涉外法治理论研

究； 三是要加强涉外法治宣

传。 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创

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 积极

向国际社会讲好新时代中国

法治故事， 提升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国际影响

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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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川：检察机关开展涉

外法治建设当前主要集中

在传统的刑事领域，形成了

很多有成效的做法。

比如，上海检察机关在

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办理上，

注重平等保护、同等保护原

则的适用，全方位保护中外

当事人合法权益，深度参与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形成了

有借鉴意义涉外法治建设

的做法：一是注重加强对国

际规则的运用；二是注重涉

外案件权利人的权益保障，

坚持“每案必告知”；三是畅

通夯实与外国企业、涉

外权利人组织的

长期高效沟通。

姜伟：检察机关的涉外法

治工作主要包括：办理涉外案

件， 办理刑事司法协助案件，

监督执行国际法原则和国际

公约、条约有关规定，监督涉

外案件办案不规范，制发检察

建议促进诉源治理和检察外

事工作等。 其中，最常见的就

是涉外案件的办理。

检察机关办理涉外案件

时，需要统一正确适用我国国

内法律，同时还应注重案件办

理对接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际规则， 公平保障外国公民、

企业在我国的法律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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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理念、开阔视野、改革创新

张心恬： 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检

察机关开展涉外法治所面临的挑战。

一是理念需要进一步更新。 涉外

法治建设要求检察机关对于国家利益

有更高的关注， 对办案重点有更高的敏

感度， 因此需要检察官更新办案理念，

加强案件办理的研判分析。 以反洗钱工

作举例， 对于立法扩容反洗钱罪名体

系， 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视角下审视。 检

察官应注意洗钱与恐怖融资活动的紧密

联系， 切实转变“重上游犯罪， 轻下游

犯罪” 的办案习惯， 改变“自洗钱属于

事后不可罚行为” 的传统认识。

二是视野要进一步开阔。 检察机关

办理涉外案件应当着力实现“四大检

察” 全覆盖。 比如， 在民事检察领域，

要对标世界银行新版营商环境评估规

则的“争议解决” 和“办理破产”

指标， 加强对超审限、 执行超期

等审判活动、 执行活动的监督， 探

索对破产案件的监督。 在行政检察领

域， 世界银行新版营商环境评估规则

中的“市场准入” 指标， 将外资的市场

准入纳入评价范围。 行政检察可对应推

动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对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

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在公益诉讼检察领域， 可探索对跨国公司

反垄断检察公益诉讼。

三是改革创新要进一步拓展。 目前，涉

案企业合规改革对于涉外领域的探索过于

谨慎。 检察机关需要积极与行政监管部门、

工商联等单位协力进行实践探索，一方面以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引导、帮助中国企业建立

合规机制、 合规文化以适应跨境业务；另

一方面对涉案外国企业对等开展合规

考察， 综合运用刑事手段和行政措

施规范外国企业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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